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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
 

尤陈俊∗∗ 

一、“社科法学”概念之形成 

大家如果对最近两三年来发表的法学论文或一些法学会议上的讨论有所

关注的话，就会发现有两个学术热词近来常被提及，并且其使用频率还在持

续走高。这两个学术热词就是“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不过，“社科法

学”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中国法学界，并非最近两三年来的新事情。 

“社科法学”是苏力在 2000年发表的《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

发展的一个概览》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那篇文章中，他把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年代这 20多年间中国法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分为三大类：最早的

一类被称为“政法法学”，它主要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

的政治话语和思想资源，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一些智识资源，作为研究

和论证的依据，它是 1978年至整个 80年代的主流研究范式；90年代初期，

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的适用和使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少

法学研究者开始强调研究法律适用的技术，注重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从而促

                                                        
∗ 本文根据尤陈俊副教授在南开大学法学院举行的“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十四讲暨‘规制与公法’

沙龙第十一期：社科法学与国家治理”上的一部分主题发言录音整理而成。 

∗∗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基础法学教研中心副主任，《法学家》副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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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诠释法学”的形成；大致从 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法学研究者开始反

思我们之前对于法学的理解是否过于狭窄以至于没有充分注意到法律背后更

宽广的社会背景，故而有意识地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并将其用于

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实践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被统称为“社科

法学”，例如梁治平借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资源所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苏力

结合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法社会学研究。①需要注意的是，尽

管苏力在 2000年就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社科法学”这

一名词并没有随即走红，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颇为冷僻，较少被人们在正

式场合所使用。  

“社科法学”这一名词近两年来之所以在中国法学界迅速成为学术热词，

被很多人所认识和关注，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不少年轻一

代的学者，在面对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益发感到从更宽广的

视角研究法律与其他因素之互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也与我们有意

识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有关，特别是从 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侯猛的牵头下，

我们几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在主要依托《法律和社会科学》自 2006年创刊以

来至今积累的作者群的基础上，联合了国内外众多高校的相关教师形成了一

个学术共同体——“社科法学连线”（Law and Social Sciences Union），以这

种“无形的学院”的方式倡导和推动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社科法学连线”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编辑部、《法律和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组织了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五十多名研究

者，分别来自三十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其中大部分是“七零后”和“八零后”

的新生代法学学者。这次研讨会不仅会上讨论热烈甚至激烈，②一部分参会

学者的文章后来还以专题组稿的方式陆续发表，例如《法商研究》2014年第

5 期专门以“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为专题，刊出了苏力、陈柏

峰、侯猛、李晟、谢海定的文章③，《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13 日的理论版

                                                        
①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 年第 3 期。该

文后被收入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一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② 关于此次研讨会的报道，参见龚春霞：《竞争与合作：超越学科内部的藩篱——“社科法学与法教

义学的对话”研讨会综述》，载《光明日报》2014年 6月 18日理论版。 

③《法商研究》2014年第 5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文章具体为：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陈

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

义学为对照》；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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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因何而争”为整版的专题，刊出了王启梁、雷磊

和我的三篇学术笔谈。①这次会议上的讨论以及上述后续刊发的文章，后来

在法学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以至于不少当初未参加会议的学者也纷纷加入

到讨论中来，例如台湾地区的熊秉元教授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发表了评

价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专门文章②，《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也组织了

一个专版进行讨论③。可以说，“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论战与对话，

已经成为 2014年以来中国法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 

二、法学语词背后的学术代际知识更新 

如果将眼光放宽去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学术争论并不仅仅只

是两拨年轻学者之间的争论，它其实还涉及中国法学学术代际知识更新的问

题。总体而言，正在践行社科法学研究路数的，多是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学者，

年长的学者很少。这与不同学术代际之间所受的学术训练差异有关。目前三

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这一代人当初念大学的期间，正好是中国法学在知识资

源方面快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法学本身的知识和方法更为丰富，不

再是某种研究范式定于一尊，而且与法学有关的其他知识也以更加多元的面

貌为人们所接触。事实上，在今天中国法学界中，有不少研究领域主要是由

年轻一代学者做出来的，例如宋华琳等人近些年做得风生水起的规制研究。

从社科法学所借助的智识资源来看，这种学术代际知识更新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关注的问题。 

这种学术代际知识更新，也发生在法教义学领域。“法教义学”是一个有

着德国法学血统的概念，在英美法学界并不存在这一概念。刑法教义学、宪

法教义学、民法教义学等名词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这

与从德国留学或访学归来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有很大关系。从德国留学或访

学归来的学者，很自然也会去强调自己（千辛万苦）学来的“法教义学”作

                                                        
①《光明日报》2014年 8月 13日理论版刊出的这三篇学术笔谈具体为：王启梁：《中国需要社科法

学吗》；雷磊：《什么是我们所认同的法教义学》；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

后》。 

② 熊秉元：《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 6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5月 20日的专版包括以下三篇文章：泮伟江：《社科法学的贡献与局

限》；白斌：《方枘圆凿：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攻击》；孙少石：《另眼旁观——对“社科法学”的一个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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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有用性。当然，也有一些年长的中国学者提出异

议说，“法教义学”与我们之前所讲的“规范法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

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放弃“规范法学”这一已有概念，转而去刻

意使用“法教义学”这一“新”名词。而从德国留学或访学归来的中国学者，

则往往会强调“法教义学”有着悠久的（德国）学术传统，无法为“规范法

学”一词所包摄。总而言之，随着近年来从德国留学或访学归来的中国学者

越来越多，“法教义学”一词的使用频率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高（据我观察，这

在 2005年之后表现得相当明显）。 

三、作为学术大旗的“社科法学” 

相对而言，“社科法学”一词在中国法学界较为普遍地为人们所认识，比

起“法教义学”还要更晚一些，大致是从 2014年开始才有大的起色。甚至直

到今天，“社科法学”其实都还没有成为法学写作中具有普遍性的专门主题，

如果大家以“社科法学”作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可以发现目前还不到

20篇文章。但是，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法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在不同的场

合使用“社科法学”这一词语，尤其是在我们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比如

已经举办了三届的“社科法学研习营”①，以及已经开始出版的“社科法学

读本系列”。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基于批评的态度使用这一词语，比如有些

学者就认为，“社科法学”这一概念从表述上来讲并不科学，而且不存在统一

化、体系化的“社科法学”。对于这一点，侯猛在一篇文章中已经做出回应。

他指出“社科法学的称谓虽未必严谨，但方便交流”，“虽然不存在一个统一

的、体系化的社科法学，但是不同进路的研究者，仍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学

术共同体”。③我在这里稍加解释，并做些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科法学”确实是一个大帽子，或者说一面大旗。在

这面大旗麾下，主要涵盖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和认知科学

等细分的具体学科，而这些学科之间的某些差异，可能比它们之间的共性还

                                                        
① 第一届社科法学研习营于 2013 年 11 月 7—8 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第二届社科法学研习营于 2014

年 11月 13—16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第三届社科法学研习营于 2015年 7月 15—2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② 作为“社科法学读本系列”第一种的《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应用》，已于 2014 年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正式出版。 

③ 参见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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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大。我们之所以沿用当年苏力提出的“社科法学”这一概念，一方面是

考虑到方便将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更好地聚集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形成学

术共同体，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整体相对于“法教义学”进行学术对话，以

凸显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法律问题的共同立场。一面学术大旗之下，

并不必然都是完全同质化的内容，正所谓“和而不同”。事实上，在法学史上

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想想当年萨维尼在德国祭起的“历史法学”大旗，其旗

下实际上不也有罗马法学派和日耳曼法学派之分么？连萨维尼自己也承认，

打出“历史法学”这一共同旗号，是便于团结更多的学术同道进行学术讨论。 

四、社科法学的可能涵盖领域 

一些学者认为“社科法学”背离了法学院中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主流知

识传统，并因此不看好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但这种唱衰社科法学的质疑，同

样需要被质疑。事实上，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相对的长处和劣势，无论是

社科法学，还是法教义学，皆是如此。德国法学血统的法教义学其实是一种

司法上的技艺，因此法教义学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是在司法领域。而社科法

学关注的领域则要更为宽广，甚至说，今天中国的社科法学研究者还只是开

拓了众多领域中的一小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中国的社科法学研究多少有些过于司法中心化，

大量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司法领域，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的其他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①例如执法领域在中国就较少被社科法

学研究者所重点关注，虽然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执法的具

体运作进行跨学科研究。还有立法领域，尽管我们有所谓“立法学”，但其实

对立法领域的研究不仅有些片面，而且总体上比较落后。我们以往的立法学

主要关注的是书本上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立法知识，对整个立法过程的深

入研究并不够。当然，这与研究者搜集和获取实际立法全过程的诸方面信息

存在很大难度有关。另外是守法领域。公民是基于怎样的心理状态去遵守某

一个法律规则？这是法教义学没法深入解答的，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正

                                                        
① 在 2013年 12月 22日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对话中，陈柏峰、李学尧、成凡和我曾

专门讨论过这一现象，参见徐涂宇、侯猛、尤陈俊、陈柏峰、成凡、李学尧：《社科法学六人谈》，载《法

律和社会科学》（第 13卷第 1辑），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30—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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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快速转型期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当面对大量的法律规则时，

人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心理去遵守或不遵守哪些法律规则，这会直接影响整

个法治事业的成效和质量。不过即便是在社科法学内部，目前也还较少有人

对此做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五、法学学术市场的良性竞争 

重新审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对话与争论，可以发现，一方面，

如前所述，这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界悄然发生的学术代际知识更新带来

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这个知识更新过程中年轻一代的不同学术群体

各自欣赏并吸纳了不同学术资源后的学术碰撞。关于后一点，我之前曾在一

篇文章中指出，“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某种程度上乃是德国法学传统和

美国法学传统在中国法学界的狭路相逢”①。 

有学者用“法律与社会科学”和“规范分析法学”这两个相似概念对“社

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加以换称，并在谈及其关系时，强调“法律与社会

科学最为基本的共识，其实就是‘反对规范分析研究进路’这个基本立场”，

“法律与社会科学同规范分析进路之间的竞争，就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在一致对外这个更为紧迫的任务下，所有不同的、也是更为具体的研究取向

因为这两点基本共识（引者注：指该作者所概括的（1）‘反对规范分析的进

路’和（2）推崇‘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之核心地位），重新汇集在‘法律

与社会科学’的名号之下”②。这样的学术判断，虽然看到了前述所讲“社

科法学”作为学术大旗借以聚集同道的一面，却（有意？）误解了“社会法

学”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进而片面夸大了两者的对立。 

事实上，即便是被该学者猛烈批评的社科法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力，

也曾坦言“解构‘法律人思维’并不否认文本解释、教义学、‘抠字眼’和法

律推理等专业技能训练。这仍然必要，无可替代。”③其他温和的社科法学研

究者则往往更是承认，整个法律职业训练主要应当围绕规范本身进行。但是，

法律职业训练市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学学术市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是否有
                                                        

① 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 年 8月 13 日

理论版。 

② 参见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 1期，第 47—48页。 

③ 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14卷第 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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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和意义，需要放置到学术市场中来加以检验，看其对哪些中国问题的

解释相对而言更具说服力。这种开放、多元的学术市场竞争，才更能健康地

促进学术发展的学术环境。社科法学并非不尊重法律规范，而是相对更为关

注法律规范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法律规范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这

是一个知识偏好问题。研究者的知识偏好、知识积累不同，能做的和想做的

就不一样。一个健康的学术竞争市场，不应该是假定某种研究范式天然就比

其他研究范式更高级，而是应当允许每一位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偏好，自

觉将自己配置到更能发挥自身学术特长的研究领域，进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

献。这是学术竞争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 

在良性的法学学术市场中，社科法学与法教义不应当是相互对抗、彼此

诋毁的关系，“对今天的中国法学研究而言，真正有助益的不是两个正在成长

的学派之间那种意气化的、截然对立式的立场宣誓，而是在立足于中国法律

实践和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的彼此欣赏和互鉴”①。质言之，两者应当共

同致力于拓展中国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良性的学术竞争中共同成长，

而不是将正常的学术批评当作恶意攻击，以至于念念不忘要去替代乃至打压

对方。 

 

（本文编辑：王果） 

 

                                                        
① 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年 8月 13日理

论版。 


